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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田區議會  

 

衞生及環境委員會  

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 

會議報告  

 

( 1 )   委員會討論：  

 

( i )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就 改 善 香 港 環 境 衞 生 的 策 略 和 工 作 所 提 交

的文件；  

 

( i i )  環 境 保 護 署 聯 同 路 政 署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就 “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

的噪音問題”的提問所作的回覆，並通過下述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，

採 取 積 極 措 施 ， 處 理 改 善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的 噪 音 問 題 ，

徹 底 解 決 馬 會 宿 舍 、 御 龍 山 、 銀 禧 花 園 、 禾 輋 及 瀝 源 等

居民長期受噪音困擾的苦況。” (一致通過 )； 以 及  

 

( i i i ) 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聯 同 醫 院 管 理 局 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就 “ 內 地 孕

婦 於 香 港 分 娩 的 問 題 ” 的 提 問 所 作 的 回 覆 ， 並 通 過 下 述 兩

項臨時動議：  

 

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無 礙 香 港 司 法 獨 立

的 情 況 下 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在 啟 動 修 改 基 本 法 的 程 序 前 ， 採

取行政手段，取消雙非父母在港所生嬰兒居留權。” (以 1 3

票贊成、 1 票棄權及 6 票反對通過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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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沙 田 區 議 會 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強 烈 要 求 入 境 處 及 衞 生 署

加 強 行 政 措 施 堵 截 雙 非 孕 婦 衝 關 非 法 來 港 及 到 急 症 室 衝 關

分 娩 ， 以 維 持 急 症 室 正 常 運 作 及 減 輕 前 線 員 工 壓 力 。 ” (一

致通過 )。  

 

( 2 )   委員會通過︰  

 

( i )  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的更新成員名單；以及  

 

( i i )  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二零一二 /一三年度工作計劃。  

 

( 3 )   由 於 法 定 人 數 不 足 ， 主 席 決 定 “ 沙 田 區 鄉 村 污 水 處 理 工 程 ” 的

提 問 將 押 後 至 下 次 會 議 再 作 討 論 ， 並 以 傳 閱 方 式 處 理 “ 二 零 一

二 /二 零 一 三 年 度 委 員 會 轄 下 開 支 科 4 的 批 准 預 算”、“沙田區

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” 及 “ 二 零 一 二 年 沙 田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二

期 )”三份資料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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